
(

上接

B29

版

)

●

关联人回避事宜： 中国华电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合计持有本公司约

５０．０４％

的股份， 其中直接持股约

４９．０６％

，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香港”）持股约

０．９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中国华电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本次交易尚待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本公司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本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包括中国华电），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

行不超过

１４．１８

亿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其中，中国华电拟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少于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实际数量的

２０％

，具体认购数量由本公司、中国华电根据实际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中国华电的认购

价格与本次发行价格（即其他特定投资者的认购价格）相同，并且中国华电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报价。中国华电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国华电与本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

的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的认

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中国华电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约

５０．０４％

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

规定，中国华电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

表决进行了回避。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决议案并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尚待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中

国华电及华电香港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次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华电系一家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电源、煤炭及与电力相关产业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

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业务。截至本公告之日，中国华电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５０．０４％

股份，其中直接

持股

４９．０６％

，通过全资子公司华电香港持股

０．９７％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交易，本公司与中国华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１．

对“本次发行”的定义

“本次发行”指本公司拟向包括中国华电和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

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合资格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４．１８

亿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２．

认购标的：

中国华电拟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每股面值一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份。

３．

认购价格及定价方式：

认购价格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即其他特定投资者的认购价格）相同，并且甲方不参与乙方本次发行的报

价。每股认购价格应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４

元

／

股，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上交所上市的乙方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乙方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

所有适用于双方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

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进行任何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每

股认购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４．

认购数量和认购款项：

中国华电拟认购数量为不少于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实际数量的

２０％

。 待本次发行中国华电的认购价格及认购

数量最终确定后，双方将签署相关的《确认函》。

５．

锁定期：

中国华电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日起三十六（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６．

认购方式：中国华电以现金方式认购。

７．

支付方式：

在本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本公司正式开始发行股票时，中国华电应按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要

求（但应提前通知中国华电）一次性将认购款项先划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

相关费用后再划入本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８．

验资及股份登记：

本公司应指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对上述第

７

点所述的认购款项支付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以下简称“验资

报告”），验资报告出具时间不应晚于全部认购款项按上述第

７

点的规定到达本公司账户之日后的第十个工作日。

验资报告出具以后，本公司应在验资报告出具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将中国华电登

记为其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持有人的书面申请。

９．

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认购协议》第三章中协议双方所做的声明、保证及承诺应自协议签署日起生效。

除第三章外，《认购协议》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生效，以下事项完成日较晚的日期为协议生效日：

（

１

） 《认购协议》已经双方适当签署。

（

２

）本公司股东和

／

或（视情况需要）非关联股东已根据所有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公司有关本次发行的股

东大会上适当批准《认购协议》、本次发行方案及其他决议案。

（

３

）本次发行已经获得所有需要获得的政府部门的同意、许可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批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定价政策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人民币

５．０４

元

／

股， 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

易总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所有适用于双方的

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

出相应调整。

２．

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成功后，将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募集资金将用于建设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奉节发电

厂

２×６０

万千瓦机组项目，建设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发电厂

１×６０

万千瓦机组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中国华电参与认购体现了中国华电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支持。

中国华电认购协议的条款乃经本公司与中国华电公平磋商后厘定。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是

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符合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经审

议，本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

１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２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均是公平的，并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华电与本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电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的认购协议》；

２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３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４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５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６

、独立董事意见；

７

、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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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董事会”）决

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４．

会议召开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

提案。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的

Ａ

股股东既

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公司

Ａ

股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

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本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相关人员可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

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修订》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理公司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１

）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无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或同时配发、

发行及处理本公司新增内资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Ｈ

股”），以及就该等事项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

议或购买权：

Ａ．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可能需要

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Ｂ．

董事会批准配发、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的内资股及

／

或

Ｈ

股，并且拟发行的内

资股及

／

或

Ｈ

股的股份数量各自不得超过该类已发行在外股份的

２０％

；及

Ｃ．

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或任何其它政府

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例、法规及规例，及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及

／

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

可行使上述权力。

（

２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本议案获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日期止的期间：

Ａ．

在本决议案获得通过后的第一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Ｂ．

本公司的章程或中国任何适用法律规定需召开本决议案获得通过后的第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之期限届满

之日；及

Ｃ．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议案赋予本公司董事会授权之日。

（

３

）董事会决定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决议单独或同时发行股份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

本，以反映公司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并对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公

司注册资本的增加，以及采取其它所需的行动和办理其它所需的手续以实现本特别决议第（

１

）段决议单独或同

时发行股份以及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２．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按如下条款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１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２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

元。

（

３

）发行对象及锁定期：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包括公司股东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华电”）和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

然人及其他合资格投资者等。除中国华电外的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

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中国华电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定

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

期内，选择适当时机，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

５

）认购方式：所有发行对象均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且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

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４

元

／

股，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

７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４．１８

亿股

Ａ

股。在上述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

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其中， 中国华电拟认购的总股数不少于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实际数量的

２０％

，具体发行数量届时将根据申购情况，由本公司、中国华电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８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９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１．４７

亿元，该等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Ａ．

拟投入人民币

３０

亿元建设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奉节发电厂

２×６０

万千瓦机组项目。

Ｂ．

拟投入人民币

２１

亿元建设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发电厂

１×６０

万千瓦机组项目。

Ｃ．

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４７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

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

际情况需要另行筹措资金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

１０

） 滚存利润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发行前的累计滚存利润。

（

１１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在《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理公司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的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本决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３．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中国华电认购不少于本次发行实际数量

２０％

的

Ａ

股股票并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的认购协议〉的议案》。

在《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理公司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的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本决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关联交易公告， 并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阅览。

４．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

（

１

）授权董事会处理有关本次发行方案的一切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在符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机

构或部门的规定或要求的前提下，具体决定本次发行的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定价方式、发行对象、发

行时机等。

（

２

）授权董事会、 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在符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机构或部门的规定或要求

的前提下，办理本次发行申报事宜，制作、准备、修改、完善、签署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文件资料，以及签署与本

次发行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

３

）如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

４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验资手续。

（

５

）在符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机构或部门的规定或要求的前提下， 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决议

范围内，对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调整。

（

６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在本次发行工作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锁定及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等事宜并递交相关文件。

（

７

）授权董事会、 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在本次发行后， 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相应的境内外审

批、登记、备案等手续，以及办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各项登记手续。

（

８

）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机构或部门的规定或要求的前提下， 办理与本次发行

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

９

）上述第（

５

）至（

７

）项授权事宜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授权议案之日起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效，其他各项授权

事宜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授权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普通决议案

５．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条件的议案》。

经自查，认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各项条件。

６．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批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另行刊发的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相关公告。

７．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批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签署前述报告。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另行刊发的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境外股东请参见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通告）。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

托书详见附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四、登记办法

１．

登记要求：凡是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的股东可通过邮寄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事宜。（境

外股东的登记另载于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通告内）。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五），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中国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４．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５．

联系人：高明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０３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６．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表：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附件一：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附注

１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附注

２

）：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附注

３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理公司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２．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

（

１

）股票种类

（

２

）股票面值

（

３

）发行对象及锁定期

（

４

）发行方式

（

５

）认购方式

（

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７

）发行数量

（

８

）上市安排

（

９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

１０

）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中国华电认购不少于本次发

行实际数量

２０％

的

Ａ

股股票并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华电国

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的认购协

议〉的议案》

４．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有关事宜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附注

３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５．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条件的议案》

６．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

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７．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批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附注

４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等（附注

５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附注

６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

７

）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反对”或“弃权”）内填上“（”（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分股份数投票，则请

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或放弃投票。

３．

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普通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

同意即为通过，特别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包含三分之二）同意即为通过。

４．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

５．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

证书号码。

６．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７．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人印章。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敬启者：

本人

／

吾等（附注

１

）

地址：

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附注

２

） 股之

Ａ

股之登记持有人，谨此

通知本公司，本人

／

吾等愿意（或委任代表，代表本人

／

吾等）出席本公司订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２

：

００

于北京西城区

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此致

签署：

日期：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总数。

３．

请填妥并签署本出席通知，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的方式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地址

为中国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邮编

１０００３１

，或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联系人为高明成）。未能签署及寄

回本出席通知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附件一：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总提案数：

７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０２７

华电投票

７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７

号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

６

项提

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表决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

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

发、发行及处理公司股份而行使“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

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股票种类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２

股票面值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３

发行对象及锁定期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４

发行方式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５

认购方式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７

发行数量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８

上市安排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９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１０

滚存利润安排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１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１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

审议及批准《关于中国华电认购不少

于本次发行实际数量

２０％

的

Ａ

股股票

并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华

电集团公司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的认购协

议〉的议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

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

Ａ

股）条件的议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

审议及批准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下，

审议及批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分组表决方法：

如果股东需对议案

２

中

２．０１－２．１１

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０１－２．１１

号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

通过的前提下，审议及

批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７３８０２７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下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华电国际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

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２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议案序号

４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

下，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２７

买入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议案序号

４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

下，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２７

买入

４．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议案序号

４

“在第一项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前提

下，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投弃权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２７

买入

４．００

元

３

股

三、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

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３．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该议案组的表决

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４．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修订》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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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 下午

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2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00

中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

11

层

4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共同推举的董事胡小龙先生为会议主持人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整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 代表股份

61,733,5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8134％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60,665,0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470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1,068,4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429％

。

关联股东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

79,701,6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8%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但回避表决。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5,868,0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833％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4,799,54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40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1,068,4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429％

。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债务豁免的提案》

本议案所涉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

79,701,6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8%

）回避表决。

1

、总表决结果：同意

61,25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20％

；反对

9,0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7％

；弃权

47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33％

。

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7,7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156％

；

反对

9,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44％

；弃权

47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秦桥、潘继东

3.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４

证券简称：中葡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７０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具体时间

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

３９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和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７５

，

８５２

，

４６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０．１４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７０

，

８６４

，

３１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０．８０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６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０４

，

９８８

，

１４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９．３４

（四）、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智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

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参照《公司章程》、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举行，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提案以现场表决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下列提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出售新天

房产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２０４

，

７７３

，

８７８ ９９．９５％ ９６

，

１５１ ０．０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通过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６７５

，

７５６

，

３０９ ９９．９９％ ９６

，

１５１ ０．０１％ ０ ０

通过

３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６７５

，

７５４

，

３０９ ９９．９９％ ９６

，

１５１ ０．０１％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通过

注（

１

） 第

１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中信

国安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４５

，

４５７

，

４１９

股和

１２５

，

５２３

，

０１２

股，回避表决。

注（

２

） 以上议案均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注（

３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出售新天

房产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１４６

，

７３８

，

７１９ ９９．９３％ ９

，

６１５１ ０．０７％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通过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１４６

，

７４０

，

７１９ ９９．９３％ ９

，

６１５１ ０．０７％ ０ ０

通过

３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４６

，

７３８

，

７１９ ９９．９３％ ９

，

６１５１ ０．０７％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律师和常娜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等事项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

一四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中葡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葡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３

、中葡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会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５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邮件、传真的方式通知了

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曾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庆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７．５％

。）多年未开展正常经营活动，一直处于停业状态，且其经营的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

关，为进一步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并有效的收回对吉庆公司的投资，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拟将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吉庆公司的全部股份。现根

据公司对市场的考察情况，同时为了最大限度保证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终止转让持有吉庆

公司股权事项，并对吉庆公司进行清算。吉庆公司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以

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相关章节。

由于吉庆公司的经营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预计清算后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整合控股子公司采矿权并清算该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整合控股子公司采矿权并清算该子公

司的议案》（

２０１４－０４６

）。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６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整合

控股子公司采矿权并清算该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００９＞1４１

号）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自治区国土厅、发改委等十一部门关于进一步做

好我区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通知的通知》（藏政办发

＜2０１０＞2５

号）、《西藏自治区矿产资源

开发整合总体实施方案》（藏政发［

２０１０

］

４６

号）、《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将拉萨市矿业公司和

西藏山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罗布莎矿区所属矿业权整合到西藏矿业或江南公司适宜的批复》

（藏国土资复

＜2０１１＞3

号）等文件精神，将西藏山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发公司，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５１％

）依法取得并投产的采矿权进行整合到西藏矿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下简称“西藏矿业”或“本公司”），整合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拟以

３

，

６１４．２２

万元收购山发公司采矿权和附属资产（其中：罗布莎

Ⅳ

矿群评估值

２

，

９５３．６１

万元、罗布莎

１１６

号矿体评估值

２５６．３８

万元、

Ⅳ

矿群附属资产评估值为

４０４．２３

万元）；

同时，曲松县方圆投资公司（山发公司另一股东，持股比例

４９％

）以

７８３．５８

万元收购山发公司位

于山南泽当镇康珠特色街东侧、建设局南侧房地资产。

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评估结果尚待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备案。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西藏山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山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娘果路

２０

号

注册资金：

３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法定代表人：次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４２２２６１０００００１８

经营范围：主营铬铁矿产品开采、销售，房屋出租。现在拥有两个采矿权证，分别为西藏山

南曲松县罗布莎

Ｃｒ

—

１１６

矿体和罗布莎

Ⅳ

矿群

Ｃｒ－４８

、

４９

矿体。公司成立以来，投入了一定的资

金对铬铁矿进行勘查与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公司近几年主要开发罗布莎

Ⅳ

矿群

Ｃｒ－４８

、

４９

矿体，

１１６

矿体一直未进行开采。

西藏山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正式注册成立， 由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和曲松县方圆投资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西藏矿业出资

１５３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５１％

；方圆投资公司出资

１４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西藏山发公司最近三年又一期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

总资产

１９０６．８９ １７２０．８５ ２５９０．１３ ２０２２．９５

总负债

１７１．８４ １１７．５１ ４２５．８６ ５０．６８

应收账款

２．４７ ４４４．６６ ７２８．１６ ５２６．１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７３５．０５ １６０３．３４ ２１６４．２６ １９７２．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７３５．０５ １６０３．３４ ２１６４．２６ １９７２．２７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２１．１７ ３８６．９５ ２４３１．１２ １８．９４

营业利润

－２９４．２９ －１２６．８８ １５３０．５２ －１８０．２２

利润总额

－３０１．０９ －１３２．９９ １５２６．５２ －１８１．０２

净利润

－３０１．３３ －１２９．７５ １３５８．４３ －１９０．８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０１．３３ －１２９．７５ １３５８．４３ －１９０．８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４．９７ －５４２．８３ １１３４．９４ －３３２．７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４ －１２１．３３ －３．７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４５．３７ －６６４．１６ ３３１．１７ －３３２．７６

（二）曲松县方圆投资公司

公司名称：曲松县方圆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曲松县桌康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旦增次仁

注册资金：壹仟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

５４２２２６６８６８４４７５Ｘ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４２２２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１

经营范围：商贸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服务项目投资。

２

、股权控制关系：国有独资。

３

、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末

总资产

９９８９．２

总负债

１６８９．３

应收账款

所有者权益

８２９９．８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２７．９

营业利润

１４４２．９

利润总额

１４４２．９

净利润

１４４２．９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山发公司拥有的罗布莎

Ⅳ

矿群、罗布莎

１１６

号矿体、

Ⅳ

矿群附属资产、部分房地产。

（二）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自治区资源整合相关政策要求和整合的工作需要，公司选定四川立城矿业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为罗布莎

Ⅳ

矿群及

１１６

矿体的资源评估单位， 选定拉萨驰天资产评估事务所为

Ⅳ

矿

群附属资产评估单位，选定西藏荣通房地产评估公司为房地评估单位。

罗布莎

Ⅳ

矿群及

１１６

矿体的资源及其附属部分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山发

公司位于山南泽当镇康珠特色街东侧房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本次评估是在充分调查和了解评估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 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

经计算确定的评估值如下：

１

、罗布莎

Ⅳ

矿群。罗布莎

Ⅳ

矿群保有铬铁矿资源储量（

３３２＋３３３

）

５８６０１．５４

吨，其中

３３２

资

源储量

４５５９９．２０

吨，

３３３

资源储量

１３００２．３４

吨。 采矿贫化率

２．０６％

， 回采率

９４．３９％

， 损失率

５．６０％

，可采储量为

４９８５９．４１

吨；年生产能力

６０００

吨，服务年限为

８

年

６

个月。

Ⅳ

矿群铬铁矿资源

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值为

２９５３．６１

万元。

２

、罗布莎

１１６

号矿体。

１１６

矿体位于

Ⅴ

矿群区域内，为埋深较大的地下深部隐伏矿体，矿石

主要为纯橄岩体相带中的稀疏侵染状铬铁矿，平均品位

８％

，确属低品位铬铁矿，经过选矿变

为商品矿后才能销售；早期勘察报告显示，该矿体低品位铬铁矿资源储量为（

３３３

）

７２．６３

万吨。

１１６

矿体铬铁矿资源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值

２５６．３８

万元。

３

、

Ⅳ

矿群附属资产（主要为职工板房、机械设备、车辆等）。

Ⅳ

矿群附属资产评估采用市场

比较法，评估值为

４０４．２３

万元。

４

、房地资产。根据曲松县人民政府意见，在这次资源整合过程中要求转让山发公司位于

山南泽当镇康珠特色街东侧、建设局南侧房地资产，由方圆公司收购。该房地资产土地面积为

１００７

平方米，房产面积为

１１００．９５

平方米。房地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值

７８３．５８

万元，评估

增值

４８３．５８

万元，增值率

２６１．１９％

。

四、相关矿产资源的用途

铬铁矿的用途：在冶金工业上，铬铁矿主要用来生产铬铁合金和金属铬。铬铁合金作为钢

的添加料生产多种高强度、抗腐蚀、耐磨、耐高温、耐氧化的特种钢，如不锈钢、耐酸钢、耐热

钢、滚珠轴承钢、弹簧钢、工具钢等。目前铬铁矿的开采和销售是公司主营业务之一。

五、 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经双方共同协商，本次矿权收购价格以前述评估值为依据，本公司拟以叁仟陆佰壹拾肆

万元人民币（

３

，

６１４．２２

万元人民币）收购山发公司采矿权和附属资产；曲松县方圆投资公司

（山发公司另一股东，持股比例

４９％

）以

７８３．５８

万元收购山发公司位于山南泽当镇康珠特色街

东侧、建设局南侧房地资产。

该采矿权和附属资产不存在抵押等权利受限或诉讼、仲裁等情况。

六、本公司是否具备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

西藏矿业具备相关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资质，符合国家行业准入条件。铬铁矿不属于国

家限制勘查与开发的矿种。

七、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底山发公司已缴纳矿权相关费用：采矿权使用费

４５００．００

元；采矿登记费

４００．００

元；工本费

５０

元，共计

４９５０

元。

八、取得该采矿权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

１

、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同意转让的批文；

２

、采矿权评估报告须获得西藏自治区矿权交易中心的审核备案及采矿权的交易证书；

３

、取得项目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该矿权无争议的证明文件。

九、矿业权未来的权属延期情况

上述相关整合协议合同签订后，山发公司应当立即向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和当地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矿产资源整合办办理备案手续，备案证明文件交送本公司，并申请将前述采矿

权证书变更至本公司以及办理延期等手续。

十、公司独立董事拟收购该采矿权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收购该矿权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拟收购该矿权事项，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鉴于本次采矿权收购是

落实西藏自治区政府关于矿产资源整合政策的要求，根据整合政策规定，此次收购矿权事项

有利于公司资源的统一管理，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此次整合控股子公司采

矿权的事项。

十一、本次收购该采矿权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的采矿权，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存在西藏自治区国土

资源部门批准时间不能确定的风险。

十二、收购该探矿权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采矿权收购是落实西藏自治区政府关于矿产资源整合政策的要求，根据整合政策规

定，此次收购矿权事项有利于公司资源的统一管理，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和铬铁业务的做大

做强，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其他

１

、因山发公司采矿权转让后没有任何经营性资产和资质，无法再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相关资质，根据新的安全生产法规定决不允许无证生产，无法开展其他经营业务，所以两家股

东及时成立清算组，提出切实可行的清算方案对山发公司进行依法清算。

２

、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山发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山发公司理财，以及山发公司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等情况。

十四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山发公司罗布莎

Ⅳ

矿群、罗布莎

１１６

号矿体、

Ⅳ

矿群附属资产、房地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